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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1 9 8 2年9月7日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

给大会主席的信

我荣幸地通知你，海洋法会议经过六年筹备工作和八年审议讨论之后，于19 

82年4月3 0日通过了一项综合性的《海洋法公约》。与会各国以压倒的多数通 

过了这项《公约》以及四项有关的决议。《公约》的范围涉及到海洋的使用及其 

资源的所有各方面问题。海洋法会议的筹备工作从特设委员会开始，随后是由和 

平利用国冢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继续逬行。

海洋法会议取得圆满成果，-对联合国具有重要意义。它证明联合国可以是各 

国就对每一个国家以及对整个国际大家庭都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重大的多边谈判的 

一个有效场所。

我还愿汇报给大家知道，根据大会授于秘书长的衩限，并经联合国的有关机构 

核可，海洋法会议的起草受员会于1 982年7月12日至8月25日在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召开了会议。

海洋法会议还决定，于1 982年9月22日至24日在纽约召开第十一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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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续会，其中—项工作是处理起草娈员会就海洋法营议所通过旳《公约》和有关决 

议而提出的建议。

我谨提请你注意《公约》要求于联合国秘书长的几项职责。这些职贾是秘书 

长通常担负的职务以外的职责，而且不同于关于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 

筹备委员会的建立的决议一和关于对多金属结核开辟活动的预备性投资的决议二所 

提出的要求——决议一要求秘书长作出必要的秘书处安排以便筹备娈员会逬行工作; 

决议二与决议一有关，其中要求秘书长担负某些其他职责，今天我另有一封信给联 

合国秘书长，提及《公约》授予他的这些额外职责。大会将须采取适当行动，核 

准将这些职责交给秘书长。

我还要提起海洋法会议第九期后期会议所作出、并由当时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主席在其1 9 8 0年9月2 9日给大会主席的信（ A/3 5/5 0 0 )中予以转达 

的一项决定，该决定要求联合国作出特别努力，特别是就《公约》的通过，广为宣 

传，尽量使更多的民众知道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成就。在第十一期前期会议闭幕 

前《公约》获得通过之后，我曾提请参加海洋法会议的各国代表注意，有必要增进民 

众对《公约》的重要性的了解，这样才能使各国政府和议会确信应该早日签署和批 

准《公约》。我曾表示希望，在通过《公约》时投了反对票和弃杈票的代表团经 

过进一步的考虑之后，将能赞同《公约》。

我愿趁这个机会，特别表示感谢主席联席会议的成员^三个主要娈员会的主 

席、起草委员会主席和会议总报告员给衩的协助和蒽见；词时，我愿向会议的其他 

于事人员致谢。

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和他忠于职守的工作人员，从海洋法会议开始工作以来，就 

一直为我们提供优良的服务和意见。为此，他们得到所有与会者的感谢，他们对 

会议的成功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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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蒙你确保就这些决定采取适当的行动，我将不胜感激。

许通美（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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